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管理收費標準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依規費法第 11條規定，規費之收費基準，業務主管機關應每三年進行檢討，

本收費標準自 105年 1月 1日施行以來，已逾 5年未檢討調整。因殯葬觀念的

改變以及 106年 7月 1日實施醫殯分流，殯儀館業務量大增，為提供治喪民眾

更完善服務，花蓮市立殯儀館新增多項設施、增加人事及設備維護等相關經費，

爰此，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增進財政負擔公平，有效利用公共資源，擬具本收

費標準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變更收費標準表格式，以表格方式呈現，以利民眾辨別。 

二、調整現行冷凍櫃(含電費)、自備冷凍櫃電費、靈堂、禮廳、禮廳冷氣費、

帳棚等 6項收費標準。 

三、新增清洗室、團體靈堂、入殮室、往生室、誦經室、一般冷氣費、電器電

費、金爐、識別卡等收費標準。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管理收費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 花蓮縣花

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

用管理辦法第二條及

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規費法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標準法源依據為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

儀館設施使用管理辦

法」。 

第三條 刪除 第三條 花蓮市立殯儀館各項

設備設施，使用者應善

盡保管使用之責任，毀

損者應負損害賠償之

責，未賠償前本館得暫

停該承辦殯葬業者申

請設施使用。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文係屬管理

辦法範疇且已明

訂於管理辦法中

故刪除之。 

第六條  死亡者為低收入戶

者，需檢附當年度列

冊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始得辦理使用規

費減免；本市轄內發

現無主屍骨及因案配

合檢察官偵查，應檢

具證明文件，得無償

使用本館設施，但使

用禮廳及冷氣等其他

設施 者照價收費。 

第六條  死亡者為低收入戶

者，需檢附當年度列

冊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始得辦理使用規

費減免；本市轄內發

現無主屍骨，應檢具

證明文件，得無償使

用本館設施，但使用

禮堂及冷氣者照價收

費。 

一、依實務增列「因

案配合檢察官偵

查」得減免之規

定。 

二、修正「禮堂」為

「禮廳」。 

三、照價收費項目增

加「其他設施」。 

第七條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

館設施使用收費標準

表如附件一。 

第七條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

館設施使用收費基準

表如附件一。 

統一用語，文字修

正。 

第八條 本標準自 發布日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標準自 105 年 1 月 1

日施行。 

一、本條係依原條文

修正，增訂「施

行日」以利爾後

修正之發布。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管理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90 年 8月 8日花市民字第 15615 號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4 年 10月 14 日花市民字第 1040029821 號修訂公布並自 105年 1月 1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9日花市殯字第 1100026812號修訂發布並自 110年 11月 1 日施行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及規  

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殯葬設施，係指花蓮市立殯儀館（以下簡稱本館）各

項設施，使用規費採一次繳清方式辦理。 

第三條  刪除。 

第四條  刪除。 

第五條  刪除。 

第六條  死亡者為低收入戶者，需檢附當年度列冊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始

得辦理使用規費減免；本市轄內發現無主屍骨及因案配合檢察官

偵查，應檢具證明文件，得無償使用本館設施，但使用禮廳及冷

氣等其他設施者照價收費。 

第七條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表如附件一。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附件一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項次 項目 單位 花蓮市 
花蓮縣 

他鄉、鎮 

花蓮縣以外

縣(市) 
備註 

1 冷凍櫃(含電費） 日 400 600 800 
以無名屍名義冰存，他日家屬尋

認，自冰存日計算費用 

2 自備冷凍櫃電費 日 200 300 400  

3 靈堂 日 300 450 600  

4 團體靈堂 日 100 150 200  

5 
大禮廳 

(懷德廳) 

全日 4400 6600 8800 半日以凌晨 0時至中午 12時或中

午 12時至凌晨 0時計算，未達半

日以半日計算，超過半日者以全

日計算 
半日 2200 3300 4400 

6 
小禮廳 

(思行、景行廳) 

全日 3200 4800 6400 

半日 1600 2400 3200 

7 帳棚 日 1500 2250 3000 
相關設備由業者自備、位置及範

圍須需本所核准 

8 
清洗室、入殮室 

往生室等 
次 100 150 200 

每次 2小時，以 4次為限 

清洗室於初入館時得免費使用 

9 誦經室 時 100 150 200 以 12小時為限 

10 誦經室 日 600 900 1200 限為靈堂使用 

11 金爐 次 500 750 1000 
每位亡者每次以 30箱為限，每箱

規格以爐口尺寸為凖 

12 禮廳冷氣費 時 500  

13 一般冷氣費 時 100  

14 電器電費 台 100 使用之電器需經本所核准 

15 識別卡 則 300  

附註 

1、收費標準依亡者戶籍地認定。本縣縣民（本市除外）加收二分之一。外縣市市民加收一倍。 

2、自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標準，未滿 1日以 1日計；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未滿 1次以 1次計。 

3、遺體冰存以 30 日為原則，逾期不負保管責任，其超過日數加倍收費，並需結清前期規費後使得申請延

長，使用靈堂亦同。 

4、遺體冰存超過三個月，經通知或公告仍不處理者，由本所會同衛生、警察機關逕予處理，並以樹(灑)葬

為原則，原申請人或親屬不得異議。代執行費用由原申請人或其親屬負擔。但因法院或檢察官辦案需要

通知暫不殮葬火化者，不在此限。 
 

附件一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收費基準表 

項目 

價目 

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數量、價目表 

數量 價目表 備註 

停棺室 1 每日 200 元 使用以日曆計基 

大（甲級）禮堂 1 
全日 4000元 

半日 2000元 

使用半日以凌晨至中午 12時或中午 12 時至

凌晨計算，超過者算全日。（自禮堂場地佈

置開始收費） 

小（乙級）禮堂 2 
全日 3000元 

半日 1500元 

使用半日以凌晨至中午 12時或中午 12 時至

凌晨計算，超過者算全日。（自禮堂場地佈

置開始收費） 

靈堂冷氣使用費   300元/小時  

解剖室 1 每具 500 元 
消毒劑由承租業者提供，檢調單位使用時費

用照收。 

冷凍櫃（含電費）  13 全日 300 元 
遺體冷凍以日曆天計算基準，以無名屍名義

冰存，他日家屬尋認，自冰存日計算費用。 

自備冰櫃（電費）   每日 200 元 使用以日曆天計算基準。 

其他規定 

1.戶籍設花蓮縣內本市以外鄉鎮加收 5成費用，戶籍設花蓮縣以外者加

收 1倍費用。 

2.有案低收入戶減免停棺室及冰存費用，但使用禮堂、冷氣者照價收費。 

3.因案配合檢察官偵查期間得減免停棺室及冰存費用，使用禮堂、冷氣

者照價收費（解剖室使用費獨立收取，無名屍除外）。 

4.停棺室前臨時搭建禮堂（帳篷）一式（每日）收水電清潔管理費 1000

元。 
 

修訂說明: 

1.變更表格格式，

以表列式列舉收

費金額。 

2.因應設施數量經

常性調整，故刪

除數量欄。 

3.明訂時間之起算

標準 

4.配合殯葬管理條

例之殯葬設施用

詞，「禮堂」修正

為「禮廳」。 

5.「靈堂冷氣使用

費」修正為「禮

廳 冷 氣 使 用

費」。 

6.依使用性質，將

「停棺室」修正

為「靈堂」。 

7.新增清洗室、團

體靈堂、入殮

室、往生室、誦

經室、一般冷氣

費、電器電費、

金爐、識別卡等

收費標準。 

8.調整冷凍櫃(含

電費)、自備冰櫃

電費、靈堂、禮

廳、禮廳冷氣

費、帳棚之收費

標準。 

9.因「其他規定」

已於「管理收費

標準」中明訂，

爰修正為「附註」

欄。 

 



  花蓮縣花蓮市立殯儀館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項次 項目 單位 花蓮市 
花蓮縣 

他鄉、鎮 

花蓮縣以外

縣(市) 
備註 

1 冷凍櫃(含電費） 日 400 600 800 
以無名屍名義冰存，他日家屬尋

認，自冰存日計算費用 

2 自備冷凍櫃電費 日 200 300 400  

3 靈堂 日 300 450 600  

4 團體靈堂 日 100 150 200  

5 
大禮廳 

(懷德廳) 

全日 4400 6600 8800 半日以凌晨 0時至中午 12時或中

午 12時至凌晨 0時計算，未達半

日以半日計算，超過半日者以全

日計算 
半日 2200 3300 4400 

6 
小禮廳 

(思行、景行廳) 

全日 3200 4800 6400 

半日 1600 2400 3200 

7 帳棚 日 1500 2250 3000 
相關設備由業者自備、位置及範

圍須需本所核准 

8 
清洗室、入殮室 

往生室等 
次 100 150 200 

1. 清洗室於入館時免收一次，入殮

即出殯除外 

2.每次 2小時，以 4次為限 

9 誦經室 時 100 150 200 以 12小時為限 

10 誦經室 日 600 900 1200 限為靈堂使用 

11 金爐 次 500 750 1000 
每位亡者每次 30箱，每箱規格以

爐口尺寸為凖 

12 禮廳冷氣費 時 500  

13 一般冷氣費 時 100  

14 電器電費 台 100 使用之電器需經本所核准 

15 識別卡 張 300  

其他 

1、收費標準依亡者戶籍地認定。本縣縣民（本市除外）加收二分之一。外縣市市民加收一倍。 

2、自凌晨零時為日數計算標準，未滿 1日以 1日計；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未滿 1 次以 1 次計。 

3、遺體冰存以 30 日為原則，逾期不負保管責任，其超過日數加倍收費，並需結清前期規費後使得

申請延長，使用靈堂亦同。 

4、遺體冰存超過三個月，經通知或公告仍不處理者，由本所會同衛生、警察機關逕予處理，並以

樹(灑)葬為原則，原申請人或親屬不得異議。代執行費用由原申請人或其親屬負擔。但因法院

或檢察官辦案需要通知暫不殮葬火化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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